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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核设施安全监督管理条例 

（国务院 1986 年 10 月 29 日颁布）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为了在民用核设施的建造和营运中保证安全，保障

工作人员和群众的健康，保护环境，促进核能事业的顺利发展，

制定本条例。 

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下列民用核设施的安全监督管理： 

(一)核动力厂(核电厂、核热电厂、核供汽供热厂等)； 

(二)核动力厂以外的其他反应堆(研究堆、实验堆、临界装置

等)； 

(三)核燃料生产、加工、贮存及后处理设施； 

(四)放射性废物的处理和处置设施； 

(五)其他需要严格监督管理的核设施。 

第三条 民用核设施的选址、设计、建造、运行和退役必须

贯彻“安全第一”的方针；必须有足够的措施保证质量，保证安

全运行，预防核事故，限制可能产生的有害影响；必须保障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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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员、群众和环境不致遭到超过国家规定限值的辐射照射和污染，

并将辐射照射和污染减至可以台理达到的尽量低的水平。 

第二章 监督管理职责 

第四条 国家核安全局对全国核设施安全实施统一监督，独

立行使核安全监督权，其主要职责是： 

(一)组织起草、制定有关核设施安全的规章和审查有关核安

全的技术标准； 

(二)组织审查、评定核设施的安全性能及核设施营运单位保

障安全的能力，负责颁发或者吊销核设施安全许可证件； 

(三)负责实施核安全监督； 

(四)负责核安全事故的调查、处理； 

(五)协同有关部门指导和监督核设施应急计划的制订和实施； 

(六)组织有关部门开展对核设施的安全与管理的科学研究、

宣传教育及国际业务联系； 

(七)会同有关部门调解和裁决核安全的纠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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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国家核安全局在核设施集中的地区可以设立派出机

构，实施安全监督。 

国家核安全局可以组织核安全专家委员会。该委员会协助制

订核安全法规和核安全技术发展规划，参与核安全的审评、监督

等工作。 

第六条 核设施主管部门负责所属核设施的安全管理，接受

国家核安全局的核安全监督，其主要职责是： 

(一)负责所属核设施的安全管理，保证给予所属核设施的营

运单位必要的支持，并对其进行督促检查； 

(二)参与有关核安全法规的起草和制订，组织制订有关核安

全的技术标准，并向国家核安全局备案； 

(三)组织所属核设施的场内应急计划的制订和实施、参与场

外应急计划的制订和实施； 

(四)负责对所属核设施中各类人员的技术培训和考核； 

(五)组织核能发展方面的核安全科学研究工作。 

第七条 核设施营运单位直接负责所营运的核设施的安全，

其主要职责是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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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遵守国家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和技术标准，保证核设施

的安全； 

(二)接受国家核安全局的核安全监督，及时、如实地报告安

全情况，并提供有关资料： 

(三)对所营运的核设施的安全、核材料的安全、工作人员和

群众以及环境的安全承担全面责任。 

第三章 安全许可制度 

第八条 国家实行核设施安全许可制度，由国家核安全局负

责制定和批准颁发核设施安全可证件，许可证件包括： 

(一)核设施建造许可证； 

(三)核设施运行许可证； 

(二)核设施操纵员执照； 

(四)其他需要批准的文件。 

第九条 核设施营运单位，在核设施建造前，必须向国家核

安全局提交《核设施建造申请书》、《初步安全分析报告》以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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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有关资料，经审核批准获得《核设施建造许可证》后，方可

动工建造。 

核设施的建造必须遵守《核设施建造许可证》所规定的条件。 

第十条 核设施营运单位在核设施运行前，必须向国家核安

全局提交《核设施运行申请书》、《最终安全分析报告》以及其

他有关资料，经审核批准获得允许装料(或投料)、调试的批准文件

后，方可开始装载核燃料(或投料)进行启动调试工作；在获得《核

设施运行证可证》后，方可正式运行。 

核设施的运行必须遵守《核设施运行许可证》所规定的条件。 

第十一条 国家核安全局在审批核设施建造申请书及运行申

请书的过程中，应当向国务院有关部门以及核设施所有省、自治

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征询意见，国务院有关部门、地方人民政府

应当在三个月内给予答复。 

第十二条 具备下列条件的，方可批准发给《核设施建造许

可证》和《核设施运行许可证》： 

(一)所申请的项目已按照有关规定经主管部门及国家计划部

门或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的计划部门批准；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3022


